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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产品认证

及其与中国强制认证的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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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* 韩国 $(+ 标志和 $(+ , $(! 标志

一、前言

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成功加入 -%.，我国中小型

企业对开拓国际市场的要求越来越迫切，然而大量企业对目

的国的技术法规要求却不甚明了，对如何获得目的国国家认

证 （或批准）更是一无所知，这种状况，几乎成为我国中小型

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主要的障碍。

韩国作为新崛起的电子、信息技术及电信产品的设计开

发制造国家，目前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对我国企业发展

有显著的影响。在我国，许多上述产品的零部件及配件以及

日用电器产品生产厂家都瞄准了韩国市场，但是这些产品在

韩国的 技术法 规要求 却往 往成为 他们 实现这 一目 标的难

点。因此，本文将韩国对电子、信息技术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法

规要求以及如何获得韩国有关认证或批准的步骤作一简要

介绍。

另一方面，我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（)))）从 *//* 年

0 月 1 日以来，已快走过它一年的过渡期，即将于 *//2 年 0
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中国强制认证制度作为目录内 13 大类

产品的市场准入，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；同时，

它对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也同样有

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分析总结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实

践，并追踪其他国家相关认证制度，无疑对我国强制性认证

制度的有效实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二、韩国有关技术法规及产品认证制度

（一）电气产品安全认证（4 (567）

1333 年 3 月 8 日韩国工商及能源部 （(.+)$）发布了经

过修订的 “电气产品安全管理法”（%9: $;:<=6>< "??;>5@<:
!5A:=B )C@=6C; D5E F $"!)D）G 即法律第 H/13 号，从 */// 年

8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。认证机构根据该法对电气产品实施安

全认证（!)!）。

该法规定凡是输入电压在 0/ I 1/// 伏之间的电气产

品都必须满足该法规定的要求。

按 照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电 工 产 品 合 格 测 试 与 认 证 组 织

（+$)$$）对产品的分类方法，该法含盖电线电缆 （)"JD$）、家用

电器（K.L!）、电子娱乐（%M.N）及信息技术（+%）等 11 类产品。

韩国对电气产品实施的安全认证采用：“型式试验 O 工

厂检查 O 获证后的监督复查”的模式。其中型式试验包括安

全 （P5A:=B）和电磁兼容 （$()，即 $(+ O $(!）要求，$(! 要

求是针对不同的产品分阶段实施的。

通过认证后的安全认证标志、$(+ 标志和 $(+ , $(! 标

志如下图所示：

需要指出的是，安全认证标志是强制性的，$() 标志并

不是强制性的，也就是说如果产品通过了安全认证，获证产

品必须加贴安全认证标志 （4 (567），另一方面，即使产品通

过了 $() 标准的测试，但获证产品也可以不加贴 $() 标

志。

（二）计算机及其外设、终端产品的电磁兼容 （$()）注册

（(+) (567）

根据韩国信息及通信部 （(+)）颁布的无线电管理法

（M5Q>C -5R: D5E），计算机及其外设、终端产品必须在指定的

实验室通过规定的电磁兼容 （$()）测试，并向无线电研究实

验室（MMD）申请批准注册，上述产品才能进口销售。

测试要求包括 $(+ 和 $(!，其中 $(! 要求是从 */// 年

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。

获得 $() 批准的产品必须加贴 (+) 标志。

(+) (567 不要求工厂检查。

按照无线电管理法的规定，中国或其他国外企业申请

(+) (567 必须正式委托一家韩国的代理机构来办理。

另 外 根 据 韩 国 卫 生 部 （(.K-） 颁 布 的 医 疗 事 务 法

（S956T5<:U=><5; "AA5>6 D5E），医疗设备必须通过由韩国药品和

图 1 韩国安全认证标志（4 (56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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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管理局（*#+"）实施的医疗设备制造 , 进口许可证。

三、中国强制认证 （-) 标志）和韩国安全认证 （* (./0）

比较

下面就我国 -) 标志和韩国 * (./0 所涉及的几个问题

进行比较分析，以期对我国强制认证制度的实施和我国企业

申请韩国的安全认证有所帮助。

（一）关于强制性认证产品范围的界定

韩 国 “电气 产品 安全 管理 法”（%12 $3245/64 "7736.842
!.925: );85/;3 <.= > $"!)<）将实施安全认证的产品范围界

定为：输入电压在 ?@ A B@@@ 伏之间的电气产品；我国第一

批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是按产品的名称或产品的详细分类

来规定的。

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范围的界定方法，可以说是最

大限度地考虑了产品生产者 （企业）的利益和我国的实际情

况；由于技术日新月异，新产品层出不穷，产品的复合功能越

来越多等原因，使人们在判断产品是否属于我国强制性认证

范围时略显困难。如果拘泥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，那么我

们可能在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来维护国家、社会和公众利益

时，对于一些新出现的产品以及一些目录中没有穷举的产

品，就会难于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；而且，即使能够最终依据

相关规定来判定这些产品是否属于强制性认证范围，这种判

定也往往非常耗时。因此，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、

社会和公众利益这两个环节上，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合理界

定的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。通过从 C@@C 年 ? 月 B 日开始到

现在将近 B@ 个月的强制性认证过渡实施，无论从认证申请

的提出者还是认证机构人员都在这一方面不时感到困惑。因

而可以认为，合理规定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的界定方式，可

以提高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有效性和实施效率。

（二）关于认证申请中的要素

申请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，申请信息 （要素）除申请的产

品 信 息 以 外 ， 还 包 括 申 请 人 （"77364.85）、 制 造 商

D(.8E9.45E/2/ F 和制造厂 D #.45;/: F 的信息和产品商标的信息，

这些信息构成认证证书的主要内容。申请人、制造商和制造

厂均应为合法注册的机构，申请人 （"77364.85）的身份是多种

多样的，可以是进口商、经销商、产品生产厂和商标的拥有者

等，是认证申请的提出者和产品认证证书的持有者；制造厂

D #.45;/: F为产品生产线 D G/;HE456;8 3682 F所在的工厂。而制造

商 D(.8E9.45E/2/ F 的意义似乎不太明确，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文

件中也未有说明，只是在 I$)$$ > )J 体系的 @C 号文件中有

一解释，但都不足以解决在处理产品强制性认证申请时出现

的各种复杂情况。特别是在申请人未持有 )J 测试证书时，认

证 活 动 并 不 受 I$)$$ > )J 体 系 文 件 的 约 束 ， 因 此 作 为

I$)$$ > )J 体系文件中的条款，对制造商的解释并不构成制

约强制性认证活动的法理基础。

分清申请人 （"77364.85）、制造商 D(.8E9.45E/2/ F 和制造厂

D #.45;/: F的意义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，要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实现产品质量责任的追溯，从而切实做到保

护我国消费者的利益。因此，在落实产品责任这一点上，对象应

该明确，而不应模棱两可，甚至在上述三要素中摇摆不定。

明确产品责任的对象，既要综合考虑强制性产品认证申请

提出者的各种需求，又要符合相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在申请韩国安全认证时，申请的提出者只能是制造厂。

证书中并无申请人和商标方面的信息，而它在实现对产品最

终质量责任的追溯时，直接针对产品的生产厂家。因而，韩国

安全认证文件中明确指出，英文 K.8E9.45E/2/ 一词就是指产

品的实际生产线所在的工厂，这与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中

K.8E9.45E/2/ 一词的意义不同。

与 I$)$$ 的 )J 测试证书相同，韩国安全认证证书注明

了样品试验报告编号，同时还附有关键元器件清单，这无疑

可以增加认证证书在使用时的有效性。而我国强制性产品认

证证书和型式试验报告之间的关系，在有关认证结论的文件

中似乎并未得到有效地说明。

另外，国外产品在申请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时不仅要满

足有关强制性认证技术法规的要求，同时还应遵守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而事实上，象申请人提出只

出英文版本 -) 证书要求的现象，显然与该法的规定相违背。

因此，认证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 -) 认证

的具体操作程序，同时还必须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只有这

样，才能有效地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，从而做到高效地

为国内外企业服务，同时维护国家、社会和公众的利益。

上面简要地介绍了韩国的产品认证制度，并就中国强制

性产品认证和韩国安全认证的几个问题作了比较探讨，其目

的是期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韩国时能为企业提供一点帮助，

同时能对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有所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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